附件3
2016级新生户籍迁移、体检工作安排

一、新生户籍迁移工作安排

新生办理户口需要：

1、外地新生要户口迁移证；西安市新生要《常住人口登记表》或《集体户口登记卡》；
2、录取通知书复印件（A4纸）；
3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(A4纸)；
4、转户口时需提供本人的身高、血型并标注在迁移证的备注栏上或户口卡上；
5、需要办理户籍迁移的新生请于开学一周内前往户籍办办理（地址：北校区保卫处楼一楼，联系电话：88202961）。

二、新生入学体检安排
根据陕西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高等学校、中等专业学校学生体检工作的通知》（陕教体办〔2014〕19号）、《关于高等学校、中等专业学校入学新生预防接种项目的指导意见》（陕教卫协〔2015〕3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2016级研究生入学查体安排及收费标准如下：
1、体检安排
	日期
	时间
	地点
	学  院

	8月29日
	7:30－12:00
	北校区
校医院
	计算机学院、机电工程学院、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、经济与管理学院、外国语学院、微电子学院、人文学院、软件学院、生命科学技术学院、空间科学与技术学院、数学与统计学院、先进材料与纳米科技学院

	8月30日
	7:30－12:00
	北校区
校医院
	通信工程学院、电子工程学院


2、体检项目、疫苗项目与费用
（1）一般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.00元
（含内、外、五官、视力、辨色力、身高、体重、血压等）
（2）心、肺透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.00元
（3）肝功十项化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.00元
（4）人型结核菌素试验 （每人次）                15.00元
费用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.00元
以上单项体检费及疫苗接种收费标准按陕价行发【2011】175号文件及国家发改委定价文件执行。
3、体检要求
（1）按照教育部规定，为了预防传染病以及保障自身和他人健康，要求新生入学必须查体。
（2）体检表于8月26日由各学院派专人来医院二楼健康教育室领取。
（3）为了便于汇总体检表、化验单，请务必在体检表上贴好照片。每份体检表、化验单上请如实填写姓名、性别、学院、专业、现住址楼号、宿舍号、联系电话、既往史、家族史等。不按要求填写者后果自负。
（4）为排查结核病，人人必须做结核菌素试验，接种后72小时看试验结果；有发热、急性眼结膜炎、急性中耳炎、广泛皮肤病、急性传染病、过敏性体质者暂时不接种。
（5）体检当日早晨空腹抽血化验肝功能。
（6）体检项目不分先后次序（共七项：①抽血、测血压；②内科；③外科；④耳鼻喉科；⑤眼科（视力、辨色力）、口腔科；⑥防保科（PPD）；⑦放射科）。体检时请自觉排队，遵守纪律，不要大声喧哗、打闹。
（7）体检结束后，请检查体检表上的项目是否漏项，确定无误后将体检表交到收表处。
（8）体检结果由医院直接返回研究生工作部。
